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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2025 年度營業報告書 

永鴻國際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報告書 
 

一、經營方針 

  面對全球人口持續成長、營養需求增加與環境與政策趨勢演進，畜禽與水產養殖持續走向規

模化、智慧化與精準化；伴侶動物市場在寵物照護與醫療投入上亦持續快速擴張。基於此長期結

構性趨勢，永鴻生技2026年持續採取經濟動物與伴侶動物雙軌並進之策略，穩健深化並擴大在動

物保健領域的產品與服務布局。 

  在經濟動物領域，本公司順應全球減抗、低碳及動物福利等政策趨勢，聚焦提升養殖效率與

食品安全，持續布局零停藥期藥品、非藥性飼料添加物及各類功能性產品，以協助客戶提升生產

效益並符合永續發展需求。  

    在伴侶動物領域，將持續聚焦高成長及臨床需求強烈之治療與保健領域，開發具差異化與高

臨床價值之藥品與保健產品，並加強與獸醫專業社群之合作，提供整合性診療與長期健康管理方

案，以回應飼主與獸醫對專業化照護的需求。 

    為強化整體競爭力並確保永續發展，2026年將持續推展的重要策略如下： 

1. 持續投入研發與產品品質管理，提升產品附加價值與差異化。    

2. 優化產能布局與供應鏈韌性，確保產品交付穩定性與成本效益。    

3. 推動國際化市場拓展，透過策略合作與認證加速布局海外市場。    

4. 加強法規遵循、動物福利與環境永續作為，確保企業社會責任落實。    

5. 開發智慧AI產品，落實精準用藥，預防醫療。 

  作為台灣首家進入資本市場之動物製藥企業，永鴻生技將以穩健經營為本，持續厚植研發能

量與產業專業，穩固國內市場基礎，並以國際化視野擴展市場版圖，打造具長期競爭力與永續性

的企業發展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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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施概況 

  永鴻生技擁有動物用藥品許可證及飼料(添加物)製造登記證共336張。全球許可證共計54

張，銷售國家涵蓋印尼、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越南、柬埔寨、哈薩克、厄瓜多等國家，其

中30張動物用藥品許可證，24張飼料(添加物)製造登記證，外銷主要以動物用藥品許可證為主。

國內持有許可證共有282張，其中，183張為動物用藥品許可證，99張為飼料(添加物)製造登記證。

永鴻生技目前生產產品類別包含：非含藥飼料添加劑、維礦預混料、寵物營養品、含藥飼料添加

劑、口服固體製劑(粉劑、顆粒劑、錠劑、膠囊)、口服液體製劑、外用液體製劑、口服高致敏抗

生素、磺胺/金黴素/青黴素預混顆粒劑(歐羅肥)、一般注射劑、高致敏抗生素注射劑。 

 

三、營業計畫實施成果 

本公司2025年度營業收入淨額為新台幣1,416,122仟元，其中內銷占比約82.9%，外銷約

17.1%。相較2024年度營業收入1,294,112仟元，成長9.4%，成長主因係內銷業務積極拓展市場，

成功承接他廠缺貨訂單，並配合各項行銷活動成效顯著，帶動內銷業績年增9.8%；外銷業務受惠

於美國客戶市場拓展成果，訂單量增加，推升外銷業績成長7.7%。 

本期稅後淨利為新台幣128,853仟元，較2024年度稅後淨利136,619仟元，減少5.7%，主要係

因IPO現金增資認列員工認股之福利費用，以及金融資產評價損失之認列所致。 

四、營業收支預算執行情形 

  (一)營業收入部份 

    2025年度營業收入項目為動物藥品、飼料添加劑及保健品等產品銷售收入，總數為

1,416,122仟元，較2024年度1,294,112仟元增加122,010仟元（成長9.4%）  

  (二)營業支出部份 

    2025年度營業支出總數為1,259,998仟元，較2024年度1,123,379仟元，增加136,619仟元

(成長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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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獲利能力分析   

(一) 財務收支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金額 

營業收入  1,416,122  

營業毛利   451,873  

營業利益   156,124  

稅前淨利   159,389  

稅後淨利  128,853  

稅後每股盈餘(元)  1.82  

(二) 獲利能力分析 

單位：%

項目  比率 

資產報酬率   8.33  

股東權益報酬率   10.38  

占實收資本額比率 
營業利益 21.44  

稅前淨利  21.89  

純益率  9.10  

稅後每股盈餘(元)   1.82  

 

六、研究發展狀況 

永鴻生技以既有動物學名藥品與飼料添加配方產品為研發基礎，持續深化動物營養、生化科

技及製程工藝等關鍵技術，並將綠色養殖與永續發展理念實質導入產品設計與應用端，透過技術

創新降低養殖過程中有害物質之產生，兼顧產業效益與環境責任。 

在研發與產品布局上，本公司持續擴充產品線深度與廣度，除精進家禽、家畜等經濟動物用

藥外，亦積極投入水產用藥與功能性產品之開發；同時推進伴侶動物用藥及特殊營養品研發，逐

步建構橫跨經濟動物與伴侶動物市場之完整產品體系。 

2025年度，本公司於國內外法規申請與產品上市進展具體，國內新增動物用藥許可證8張，

海外市場新增動物用藥許可證4張及飼料添加物製造登記證4張，持續強化產品組合完整性並提升

市場進入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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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來，永鴻生技將持續推動量產工藝優化與WHO GMP品質管理體系，並透過多元研發策

略與國內外動物保健產業夥伴深化合作，提升研發效率與產品競爭力，穩健推進公司朝向具高度

國際競爭力之動物保健企業邁進。 

負責人：鍾威凱              經理人：鍾威凱    主辦會計：陳怡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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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永鴻國際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茲 准

董事會造具本公司 2025 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議案

等；其中財務報表業經委託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趙敏如會計師及

吳佳翰會計師查核簽證完竣，並出具查核報告。 

    上述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議案經本審計委員會查核，

認為尚無不合，爰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及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條

之規定報告如上，敬請 鑒核。 

此  致 

      本公司 2026 年度股東常會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羅寶珠  

2 0 2 6 年 3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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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計 師 查 核 報 告 

永鴻國際生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公鑒：  

查核意見 

永鴻國際生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一四年及一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產負債表，暨民

國一一四年及一一三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綜合損益表、權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以

及財務報告附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彙總)，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上開財務報告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暨

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並發布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告編

製，足以允當表達永鴻國際生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一四年及一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財務狀

況，暨民國一一四年及一一三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財務績效與現金流量。 

查核意見之基礎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受託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審計準則執行查核工作。本會計師於

該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財務報告之責任段進一步說明。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

性規範之人員已依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與永鴻國際生技股份有限公司保持超然獨立，並履行該

規範之其他責任。本會計師相信已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表示查核意見之基礎。 

關鍵查核事項 

關鍵查核事項係指依本會計師之專業判斷，對永鴻國際生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一四年度

財務報告之查核最為重要之事項。該等事項已於查核財務報告整體及形成查核意見之過程中予以

因應，本會計師並不對該等事項單獨表示意見。本會計師判斷應溝通在查核報告上之關鍵查核事

項如下： 

收入認列 

有關收入認列之會計政策請詳財務報告附註四(十二)收入認列；收入相關揭露請詳附註六

(十七)。 

關鍵查核事項之說明： 

永鴻國際生技股份有限公司銷貨收入係投資人及管理階層評估財務或業務績效之重要指

標，先天存有較高不實表達之風險。此外，收入認列及商品控制權移轉時點之判斷，對於財務報

表表達極為重要，因此，本會計師將資產負債表日前後一段期間之收入認列列為本年度財務報表

查核重要事項之一。 

附件三、會計師查核報告及財務報表 

-12-



因應之查核程序： 

本會計師對上述關鍵查核事項之主要查核程序包括： 

Ǹ了解永鴻國際生技股份有限公司營運狀況及行業特性，並檢視重大銷售合約，評估其收入認列

時點及會計處理是否適當。 

Ǹ對收入認列有關之內部控制設計及執行進行測試。 

Ǹ針對前十大銷售客戶進行趨勢分析，包括比較本期與最近一期及去年同期之客戶名單及銷售收

入金額，以評估有無重大異常，若有重大變動者，查明並分析其原因。 

Ǹ選定資產負債日前後一段期間之銷售紀錄，以評估收入認列時點是否適當、收入認列金額之正

確性及銷售交易之真實性。 

管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財務報告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暨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並發布

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告編製允當表達之財務報告，且維持與

財務報告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確保財務報告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 

於編製財務報告時，管理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永鴻國際生技股份有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

力、相關事項之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理階層意圖清算永鴻國際生技股份

有限公司或停止營業，或除清算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 

永鴻國際生技股份有限公司之治理單位(含審計委員會)負有監督財務報導流程之責任。 

會計師查核財務報告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財務報告之目的，係對財務報告整體是否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

表達取得合理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理確信係高度確信，惟依照審計準則執行之查核工作無

法保證必能偵出財務報告存有之重大不實表達。不實表達可能導因於舞弊或錯誤。如不實表達之

個別金額或彙總數可合理預期將影響財務報告使用者所作之經濟決策，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及專業懷疑。本會計師亦執行下列工作： 

1.辨認並評估財務報告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評估之風險設計及執行適當

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查核意見之基礎。因舞弊可能涉及共謀、偽

造、故意遺漏、不實聲明或踰越內部控制，故未偵出導因於舞弊之重大不實表達之風險高於導

因於錯誤者。 

2.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核程序，惟其目的非對

永鴻國際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見。 

3.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之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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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理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以及使永鴻國際生技股

份有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或情況是否存在重大不確定性，作出結

論。本會計師若認為該等事件或情況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則須於查核報告中提醒財務報告使用

者注意財務報告之相關揭露，或於該等揭露係屬不適當時修正查核意見。本會計師之結論係以

截至查核報告日所取得之查核證據為基礎。惟未來事件或情況可能導致永鴻國際生技股份有限

公司不再具有繼續經營之能力。  

5.評估財務報告(包括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財務報告是否允當表達相關交易

及事件。 

本會計師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包括所規劃之查核範圍及時間，以及重大查核發現(包括

於查核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顯著缺失)。 

本會計師從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中，決定對永鴻國際生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一四年度

財務報告查核之關鍵查核事項。本會計師於查核報告中敘明該等事項，除非法令不允許公開揭露

特定事項，或在極罕見情況下，本會計師決定不於查核報告中溝通特定事項，因可合理預期此溝

通所產生之負面影響大於所增進之公眾利益。 

安 侯 建 業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會 計 師：

證券主管機關

核准簽證文號
：

金管證審字第1050036075號
金管證審字第1130332775號

民 國  一一五  年  三  月  二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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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詳閱後附財務報告附註) 

董事長：鍾威凱 經理人：鍾威凱 會計主管：陳怡芬 

永鴻國際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綜合損益表 

民國一一四年及一一三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114年度 113年度 

金 額 ％ 金 額 ％

4000 營業收入(附註六(十七)及七) $ 1,416,122 100 1,294,112 100

5000 營業成本(附註六(六)、(七)、(十二)、(十五)、(十八)及七) 964,249 68 853,423 66

5900 營業毛利 451,873 32 440,689 34

6000 營業費用(附註六(七)、(八)、(九)、(十一)、(十二)、(十五)、(十八)及七)： 

6100   推銷費用 182,460 13 160,157 13

6200  管理費用 78,908 6 81,020 6

6300  研究發展費用 34,381 2 28,779 2

  營業費用合計 295,749 21 269,956 21

6900 營業淨利 156,124 11 170,733 13

7000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附註六(十一)、(十九)及七)： 

7100  利息收入 3,166 - 650 -

7010  其他收入 465 - 454 -

7020  其他利益及損失 195 - (1,020) -

7050  財務成本 (561) - (1,099) -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合計 3,265 - (1,015) -

7900 稅前淨利 159,389 11 169,718 13

7950 減：所得稅費用(附註六(十三)) 30,536 2 33,099 2

8200 本期淨利 128,853 9 136,619 11

8300 其他綜合損益(附註六(十二)及(十三))： 

8310 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8311 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 (179) - (19) -

8349 減：與不重分類之項目相關之所得稅 (36) - (3) -

8300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 (143) - (16) -

8500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 128,710  9  136,603  11 

 

每股盈餘(單位：新台幣元，附註六(十六)) 

9750 基本每股盈餘 $ 1.82 2.06 

9850 稀釋每股盈餘 $ 1.82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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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詳閱後附財務報告附註) 

董事長：鍾威凱 經理人：鍾威凱 會計主管：陳怡芬 

永鴻國際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現金流量表 

民國一一四年及一一三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114年度 113年度 

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 
 本期稅前淨利 $ 159,389 169,718
 調整項目： 
   收益費損項目 
   折舊費用 73,492 75,939
   攤銷費用 196 210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損失 3,787 -
   利息費用 561 1,099
   利息收入 (3,166) (650)
   股份基礎給付酬勞成本 8,303 -
   處分及報廢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損失 145 1,886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轉列費用數 264 -
   處分投資利益 (131) -
   未實現外幣兌換利益 (263) (1,311)
   租賃修改利益 (2) -
    收益費損項目合計 83,186 77,173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負債變動數：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之淨變動： 
    應收票據 (161) 2,627
    應收帳款 (17,812) (12,696)
    應收帳款－關係人 16,064 (15,353)
    其他應收款 (96) 349
    存貨 72,831 (56,191)
    預付款項 2,329 3,541
    其他流動資產 3 150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之淨變動合計 73,158 (77,573)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負債之淨變動： 
    應付票據 (384) 390
    應付帳款 (30,344) 1,346
    應付帳款－關係人 41,319 11,257
    其他應付款 (2,720) 17,381
    其他應付款－關係人 830 48
    退款負債 506 150
    其他流動負債 269 (104)
    淨確定福利負債 77 58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負債之淨變動合計 9,553 30,526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及負債之淨變動合計 82,711 (47,047)
   調整項目合計 165,897 30,126
  營運產生之現金流入 325,286 199,844
  收取之利息 2,867 650
  支付之利息 (561) (1,145)
  支付之所得稅 (38,660) (18,961)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288,932 180,388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取得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282,860) (10,000)
 取得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30,000) -
 處分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1,001 -
 取得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22,665) (26,855)
 存出保證金減少(增加) 742 (438)
 預付設備款增加 (2,986) (3,348)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336,768) (40,641)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短期借款增加 60,000 350,000
 短期借款減少 (60,000) (420,000)
 租賃本金償還 (11,427) (9,085)
 發放現金股利 (122,727) (68,944)
 現金增資 206,719 -
 員工執行認股權 743 825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73,308 (147,204)
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增加(減少)數 25,472 (7,457)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96,454 103,911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 121,926 96,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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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誠信經營守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永鴻國際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誠信經營守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前 

條次 
修正前內容 

修正後

條次 
修正後內容 

修正依據及 

理由 

第十九
條 

本公司之董事、經理人、受僱人、受任
人與實質控制者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
意義務，督促公司防止不誠信行為，並
隨時檢討其實施成效及持續改進，確保
誠信經營政策之落實。 
本公司為健全誠信經營之管理，由稽核
單位負責誠信經營政策與防範方案之
制定及監督執行，主要掌理下列事項，
並定期（至少一年一次）向董事會報告。
一、協助將誠信與道德價值融入公司經
營策略，並配合法令制度訂定確保誠信
經營之相關防弊措施。 
二、定期分析及評估營業範圍內不誠信
行為風險，並據以訂定防範不誠信行為
方案，及於各方案內訂定工作業務相關
標準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 
三、規劃內部組織、編制與職掌，對營
業範圍內較高不誠信行為風險之營業
活動，安置相互監督制衡機制。 
四、誠信政策宣導訓練之推動及協調。
五、規劃檢舉制度，確保執行之有效性。
六、協助董事會及管理階層查核及評估
落實誠信經營所建立之防範措施是否
有效運作，並定期就相關業務流程進行
評估遵循情形，作成報告。 

第十八
條 

本公司之董事、經理人、受僱人、受任
人與實質控制者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
意義務，督促公司防止不誠信行為，並
隨時檢討其實施成效及持續改進，確保
誠信經營政策之落實。 
本公司為健全誠信經營之管理，由總經
理室法務智財處負責誠信經營政策與
防範方案之制定及監督執行，主要掌理
下列事項，並定期（至少一年一次）向
董事會報告。 
一、協助將誠信與道德價值融入公司經
營策略，並配合法令制度訂定確保誠信
經營之相關防弊措施。 
二、定期分析及評估營業範圍內不誠信
行為風險，並據以訂定防範不誠信行為
方案，及於各方案內訂定工作業務相關
標準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 
三、規劃內部組織、編制與職掌，對營
業範圍內較高不誠信行為風險之營業
活動，安置相互監督制衡機制。 
四、誠信政策宣導訓練之推動及協調。 
五、規劃檢舉制度，確保執行之有效性。 
六、協助董事會及管理階層查核及評估
落實誠信經營所建立之防範措施是否
有效運作，並定期就相關業務流程進行
評估遵循情形，作成報告。 

依永鴻稽核室2025
年第二季內部稽核
計畫執行報告之改
善建議，修正設置
法務智財處為誠信
經營專責單位。 

第七~ 

二十九
條(條文
編號) 

第一、二、三、四、五、七、八、九、
十、 
十一、…、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
二十九條 

(條文文字略) 

第七~

二十九
條(條
文編
號) 

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九、十一、…、二十五、二十六、二
十七、二十八條 

(條文文字略) 

原版次條文編號之
流水號遺漏第六條
編號，本次依序向
前遞補，修正條文
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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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修正條文對照表 

永鴻國際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前 

條次 
修正前內容 

修正後

條次 
修正後內容 

修正依據及 

理由 

第五條
（專責
單位及
職掌） 

本公司董事會轄下稽核單位為專責單
位（以下簡稱本公司專責單位），並配
置充足之資源及適任之人員，辦理本作
業程序及行為指南之修訂、執行、解
釋、諮詢服務暨通報內容登錄建檔等相
關作業及監督執行，主要職掌下列事
項，並不定期向董事會報告： 
一、協助將誠信與道德價值融入公司經
營策略，並配合法令制度訂定確保誠信
經營之相關防弊措施。 
二、訂定誠信行為方案，及於各方案內
訂定工作業務相關標準作業程序及行
為指南 
，定期分析及評估營業範圍內締約與交
易誠信風險。 
三、規劃內部風險防範組織、編制與職
掌，對營業範圍內較高誠信風險之營業
活動 
，設立相互監督制衡機制，規劃檢舉制
度確保執行之有效性。 
四、協助董事會及管理階層查核及評估
落實誠信經營，定期就風險防範相關業
務流程進行評估作成報告，妥善保存相
關文件。 
五、落實誠信經營政策法令道德宣導。

第五條
（專責
單位及
職掌）

本公司總經理室法務智財處為專責單
位（以下簡稱本公司專責單位），並配
置充足之資源及適任之人員，辦理本作
業程序及行為指南之修訂、執行、解
釋、諮詢服務暨通報內容登錄建檔等相
關作業及監督執行，主要職掌下列事
項，並不定期向董事會報告： 
一、協助將誠信與道德價值融入公司經
營策略，並配合法令制度訂定確保誠信
經營之相關防弊措施。 
二、訂定誠信行為方案，及於各方案內
訂定工作業務相關標準作業程序及行
為指南 
，定期分析及評估營業範圍內締約與交
易誠信風險。 
三、規劃內部風險防範組織、編制與職
掌，對營業範圍內較高誠信風險之營業
活動 
，設立相互監督制衡機制，規劃檢舉制
度確保執行之有效性。 
四、協助董事會及管理階層查核及評估
落實誠信經營，定期就風險防範相關業
務流程進行評估作成報告，妥善保存相
關文件。 
五、落實誠信經營政策法令道德宣導。 

依永鴻稽核室2025
年第二季內部稽核
計畫執行報告之改
善建議，修正設置
法務智財處為誠信
經營專責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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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永鴻國際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前 

條次 
修正前內容 

修正後

條次 
修正後內容 

修正依據及 

理由 

第五條 本公司不得對外背書保證。 第五條 本公司得就其子公司業務之需要提
供背書保證，其作業依照本公司「背
書保證處理準則」辦理。 

為符合本公司營運
管理所需。 

第廿一
條 

本公司設置董事五至十一人，任期三
年，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選任
之，連選得連任。法人股東代表如當
選為董事，得由該法人隨時改派之，
但以補足原任期為限。 
前項董事名額中，設置獨立董事不得
少於二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五分
之一，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會
就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有
關獨立董事之專業資格、持股、兼職
限制、提名與選任方式及其他應遵行
事項，依證券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

第廿一
條 

本公司設置董事五至十一人，任期三
年，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選任
之，連選得連任。法人股東代表如當
選為董事，得由該法人隨時改派之，
但以補足原任期為限。 
前項董事名額中，設置獨立董事不得
少於三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三分
之一，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會
就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有
關獨立董事之專業資格、持股、兼職
限制、提名與選任方式及其他應遵行
事項，依證券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 

一、依「上市公司
董事會設置及
行使職權應遵
循事項要點」
爰修正本條第
二項。 

二、配合上市公司
已全面設置審
計委員會，爰
修正獨立董事
之人數。 

三、 配合「公司治
理 3.0-永續發
展藍圖」之推
動，明訂資本
額 100 億元以
上及金融保險
業之上市公
司，自 113 年
起獨立董事席
次不得少於三
分之一，並依
「上市櫃公司
永續發展行動
方案(2023
年)」推動措施
二、深化企業
永續治理文化
第 1 點強化獨
立董事及審計
委員會職能第
(2)點，明訂全
體上市公司自
116 年起應依
董事屆期完成
獨立董事席次
不得低於三分
之一，爰增正
本條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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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 

條次 
修正前內容 

修正後

條次 
修正後內容 

修正依據及 

理由 

第卌四
條 

本章程訂於 101 年 4 月 20 日。第
一次修正於 101 年 5 月 18 日。第
二次修正於 101 年 7 月 26 日。第
三次修正於 102 年 1 月 30 日。第
四次修正於 102 年 6 月 21 日。第
五次修正於 105 年 5 月 3 日。第六
次修正於 105 年 11 月 3 日。第七
次修正於 110 年 1 月 18 日。第八
次修正於 110 年 4 月 27 日。第九
次修正於 111 年 3 月 14 日。第十
次修正於 111 年 7 月 29 日。第十
一次修正於 111 年 10 月 25 日。第
十二次修正於 112 年 02 月 17 
日。第十三次修正於 112 年 06 月
29 日。第十四次修正於 113 年 6 月
24 日。第十五次修正於 114 年 6 月
27 日。 

第卌四
條 

本章程訂於 101 年 4 月 20 日。第
一次修正於 101 年 5 月 18 日。第
二次修正於 101 年 7 月 26 日。第
三次修正於 102 年 1 月 30 日。第
四次修正於 102 年 6 月 21 日。第
五次修正於 105 年 5 月 3 日。第
六次修正於 105 年 11 月 3 日。第
七次修正於 110 年 1 月 18 日。第
八次修正於 110 年 4 月 27 日。第
九次修正於 111 年 3 月 14 日。第
十次修正於 111 年 7 月 29 日。第
十一次修正於 111 年 10 月 25 
日。第十二次修正於 112 年 02 月 
17 日。第十三次修正於 112 年 06 
月 29 日。第十四次修正於 113 年 6 
月 24 日。第十五次修正於 114 年 6 
月 27 日。第十六次修正於 115 年 5 
月 22 日。 

依股東會通過日增
訂修正日期。 

-24-



附件九、「資金貸與他人處理準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永鴻國際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資金貸與他人處理準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前 

條次 
修正前內容 

修正後

條次 
修正後內容 

修正依據及 

理由 

第三條 資金貸與總額及個別對象之限額： 
一、資金貸與之總額：以不超過本公
司淨值之百分之十二。 
二、個別對象之限額：對同一企業融
通之限額並不得超過新台幣伍仟萬
元。 
三、業務往來者： 
(一)貸放總額：以不超過本公司淨值
之百分之二。 
(二)與本公司有業務往來之公司，個
別貸與之金額不得超過雙方於資金貸
與前十二個月期間之業務往來總金額
（所稱業務往來金額，係指雙方間進
貨或銷貨金額孰高者）。 
四、短期融通資金必要者：貸放總額
以不超過本公司淨值之百分之十。 
五、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
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公司間從事資金貸
與，或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
股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公司對本公司從
事資金貸與不超過本公司淨值之百分
之十二及個別不超過新台幣伍仟萬元
之限制。 
六、(略) 
七、(略) 

第三條 資金貸與總額及個別對象之限額： 
一、資金貸與之總額：以不超過本公
司淨值之百分之四十。 
二、個別對象之限額：對同一企業融
通之限額並不得超過本公司淨值之
百分之四十。 
三、業務往來者： 
(一)貸放總額：以不超過本公司淨值
之百分之四十。 
(二)與本公司有業務往來之公司，個
別貸與之金額不得超過雙方於資金
貸與前十二個月期間之業務往來總
金額（所稱業務往來金額，係指雙方
間進貨或銷貨金額孰高者）。 
四、短期融通資金必要者：貸放總額
以不超過本公司淨值之百分之四十。 
五、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
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公司間從事資金
貸與，或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
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公司對本公
司從事資金貸與不超過本公司淨值
之百分之四十；個別企業融通不得超
過本公司淨值之百分之四十之限制。 
六、(略) 
七、(略) 

1.依據公開發行公
司資金貸與及背書
保證處理準則第 3 
條短期融資金額不
得超過貸與企業淨
值之百分之四十之
規定修正。 

2.為符合本公司營
運管理所需。 

第廿一
條 

本辦法訂於 2020 年 5 月 1日。第一次
修正於 2022 年 11 月 30 日。第二次修
正於 2023 年 2 月 17 日。 

第廿一
條 

本辦法訂於 2020 年 5 月 1 日。第一
次修正於 2022 年 11 月 30 日。第二
次修正於 2023 年 2 月 17 日。第三次
修正於 2026 年 5 月 22 日。 

依股東會通過日增
訂修正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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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附件十、董事及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 

 

序

號 
姓名(類別) 學歷/經歷 現職 持有股數 

1 

永信國際投資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鍾威凱 

(董事) 

菲律賓亞洲管理學院管理碩
士 
東海大學化學系學士 
永信藥品工業(股)公司事業
創新、全球合作事業部協理 

1 永鴻國際生技(股)公司董事長、
總經理及事業群部長。 
2.Carlsbad Technology, Inc. 、
Chemix Inc.等公司董事之法人代
表。 

36,412,975 

2 

永信國際投資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林盟弼 

(董事) 

東海大學會計系學士 
豐興鋼鐵(股)公司董事 

1.汶山企業(股)公司董事長。 
2.永信藥品工業(股)公司、YSP 
International Company Limited、
香港永信有限公司、 Carlsbad 
Technology, Inc、永信天德(上海)
藥品貿易有限公司等公司董事之法
人代表。 
3.永信國際投資控股(股)公司、立
達鋼鐵(股)公司、大甲鐵材(股)公
司等公司董事。 
4.新林記(股)公司監察人。 

36,412,975 

3 

永信國際投資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李芳全 

(董事) 

中國政法大學知識產權法學

博士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藥物化學

博士 
永信國際投資控股(股)公司
董事長 

1.德全藥品(江蘇)(股)公司、永銓
投 資 ( 股 ) 公 司 、 LTC Holding 
Company Limited 等公司董事長。 
2.永信國際投資控股(股)公司、永
日化學工業(股)公司、台灣味群工
業(股)公司、Fuentes Holding 
Company Limi 
ted、德禎醫藥(江蘇)有限公司等公
司董事。 

36,412,975 

4 

永信國際投資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簡志維 

(董事) 

台灣大學 EMBA 碩士 

陽明大學藥理學研究所 碩士 

Alvogen 南亞暨中國營運總

監 
Novartis Sandoz 台灣營運暨
事業發展總監 

1.Carlsbad Technology, Inc 董事
長兼任總經理。 
2.永信國際投資控股(股)公司總經
理。 

36,412,975 

5 
林君維 
(董事) 

美國賓州州立大學工業工程

博士 

亞洲大學教務長 

亞洲大學教務長、經營管理系特聘
教授及創新與循環經濟研究中心副
主任。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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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姓名(類別) 學歷/經歷 現職 持有股數 

6 
羅寶珠 

(獨立董事) 

國立中興大學(現改為國立台
北大學)財稅學系學士 
華南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兼總經理 
華南金創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華南永昌證券投資信託股份
有限公司監察人 
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 
台北金融大樓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 

智擎生技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獨立
董事 

0 

7 
楊盤江 

(獨立董事)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系學士 
上緯國際投資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 

1.楊盤江律師事務所主持律師。 
2.消基會中區分會義務律師。 
3.中華民國仲裁協會推薦之主任仲
裁人。 
4.上緯國際投資控股(股)公司、銓
寶工業(股)公司等董事。 
5.東方風能科技(股)公司獨立董
事。 

0 

8 
李淑慧 

(獨立董事) 

國立中興大學獸醫學系博士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家畜衛生
試驗所動物用藥品檢定分所
研究員兼分所長 
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獸醫專業學院分子暨比較病
理生物學研究所兼任助理教
授 
中華民國獸醫學會理事 
中華民國獸醫病理學會理事 

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獸醫專
業學院分子暨比較病理生物學研究
所兼任助理教授 

0 

9 
王啓銘 

(獨立董事) 

美國休士頓大學管理學碩士 
國立台灣大學會計系學士 
弘煜科技事業(股)公司獨立
董事 
美麗信酒店(股)公司監察人 
環宇真空科技(股)公司副總
經理、董事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1.凱博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所長。 
2.凱亞資本有限公司董事長。 
3.歌爾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監察
人。 

0 

 



附件十一、董事候選人兼任職務彙總表 

董事 兼任公司/職務

李芳全 

1. 德全藥品(江蘇)(股)公司、永銓投資(股)公司、LTC HOLDING COMPANY LIMITED

等公司董事長。 

2. 永信國際投資控股(股)公司、永日化學工業(股)公司、台灣味群工業(股)公 

司、FUENTES HOLDING COMPANY LIMITED、德禎醫藥(江蘇)有限公司等公司董事。

簡志維 
1. CARLSBAD TECHNOLOGY, INC 董事長兼任總經理。 

2. 永信國際投資控股(股)公司總經理。 

羅寶珠 智擎生技製藥(股)公司獨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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